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计算书
一、计算总则
为验证本项目建筑造型简约性，明确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是否符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50378-2024 第 7.1.9 条要求，特编制本计算书。本计算书严格按照国家相关造价规范，对项目建筑总造价、装饰性构件造价进行逐项核算，明确造价占比。
二、项目概况
1. 项目名称：甘肃省酒泉市敦煌市阳关镇学校实验楼既有建筑绿色改造项目
2. 建筑属性：公共建筑（学校教育建筑）
3. 建筑基本参数：地上 5 层，建筑高度 22.5m，总建筑面积 5601.77㎡
4. 项目阶段：施工图深化与施工准备阶段，本次改造为绿色供暖与建筑节能专项改造，未新增任何装饰性构件，仅对原建筑围护结构进行节能优化、功能修缮。
5. 造价编制依据：《甘肃省建筑与装饰工程预算定额》、《甘肃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、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、材料设备市场含税价格。
三、装饰性构件定义与判定
依据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50378-2024 条文说明，装饰性构件定义为：不具备结构受力、围护、遮阳、防护等实用功能，仅为美化建筑外观而设置的纯装饰性构件。本项目无纯装饰性构件，仅外立面设置少量兼具防护、标识功能的功能性构件，无任何无实用功能的纯装饰性构件，无大量装饰性构件设置。
四、造价核算明细
（一）项目建筑总造价
本项目建筑工程总造价（含税）为1286.42 万元，造价构成如下：
表格
	序号
	工程分项
	造价金额（万元）
	备注

	1
	主体结构工程
	528.36
	原建筑主体结构，本次改造未改动

	2
	围护结构节能改造工程
	245.18
	外墙、屋面、门窗节能保温改造

	3
	绿色供暖系统工程
	312.75
	光伏 - 热泵 - 蓄热 - 智能除霜供暖系统

	4
	建筑装饰装修工程
	126.53
	室内功能修缮、外立面功能性修缮

	5
	给排水、电气工程
	58.60
	管线修缮、节能设备安装

	6
	其他配套工程
	15.00
	场地、运维配套设施

	----
	合计
	1286.42
	项目建筑总造价


（二）装饰性构件造价核算
本项目无纯装饰性构件，仅外立面设置兼具标识、防护功能的构件，剔除其功能性部分造价后，纯装饰属性造价合计4.12 万元，明细如下：
表格
	序号
	构件名称
	总造价（万元）
	功能性造价占比
	纯装饰属性造价（万元）
	构件功能说明

	1
	建筑名称标识牌
	2.85
	80%
	0.57
	兼具建筑名称标识功能，仅字体造型部分为装饰属性

	2
	外立面门窗套线条
	18.26
	90%
	1.83
	兼具门窗密封、防护、保温功能，仅造型线条为装饰属性

	3
	屋面檐口造型线条
	17.20
	90%
	1.72
	兼具屋面防水收头、防风沙防护功能，仅造型线条为装饰属性

	----
	合计
	-
	-
	4.12
	项目纯装饰性构件总造价


五、造价比例计算
计算公式
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 = 纯装饰性构件总造价 ÷ 项目建筑总造价 × 100%
计算过程
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 = 4.12 万元 ÷ 1286.42 万元 × 100% = 0.32%
六、计算结论
本项目为公共建筑，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50378-2024 要求公共建筑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 1%。经核算，本项目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为 0.32%，远小于 1% 的规范限值；建筑造型要素简约，无大量装饰性构件，完全符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第 7.1.9 条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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